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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  娜
□ 本报通讯员 赵勇进 许玉琪
　　
　　1月29日早上5点，晨光尚未穿透夜幕。
在渤海湾畔的山东港口烟台港，海浪轻拍
岸堤，海风里弥漫着冬日的凛冽味道。这
时，有声音打破静谧，一天中最早的一班客
滚船即将靠岸。
　　“请带好行李，看管好孩子，打出租车
的旅客请往左拐，有朋友接站的旅客请沿
通道右拐……”烟台市公安局港航公安局
客运派出所民警孙旭毅有条不紊地维持旅
客下船秩序。他的目光掠过每一个经过的
行人，不放过任何一处细微异常。
　　这一幕，是烟台港客运安保一线的日
常情景。山东烟台至辽宁大连航线是我国
海上客运量最大的航线之一，被称为“黄金
水道”。作为“黄金水道”的护航者，烟台市
公安局港航公安局创新弹性警务工作机
制，做好人、车、货、船、港“五位一体”系统
守护，及时化解乘客矛盾纠纷、回应乘客需
求，全力筑牢北方海上客运航线的平安
根基。
　　“让警务工作像齿轮一样与船期表精
准咬合，让民警的守护如冬日暖阳照亮旅
客行程，我们以实际行动让‘黄金水道’成
为平安航线。”烟台市公安局港航公安局局
长李坤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弹性警务应对客流“潮汐”

　　烟台至大连的渤海湾航线，连接山东
半岛与辽东半岛，是人员和车辆往来华东
与东北地区最便捷的海上通道。每年春运
期间，烟台港日均发送旅客可达2万余人
次、车辆2000余辆，高峰期每4小时便有一
班客滚船进出港。
  如何应对客流“潮汐”，提高警务工作
质效？烟台港航公安摸索出了一套高度灵
活的弹性警务模式。所谓“弹性”，并非简单
地增派警力，而是在动态中寻求最优配置，
做到重点时段全员压上、警力叠加，平峰时
段科学轮转、养精蓄锐。
  烟台市公安局港航公安局乘警大队大
队长刘观民介绍，弹性警务核心是“响应速
度”与“覆盖密度”的实时平衡。比如，遇到
暑运、春运客流高峰，统一调配全局警力，
从机关、派出所等抽调警力增援。
　　为推动警务工作与客流“潮汐”实现同频，烟台港
航公安健全船期信息全域共享机制，打通航运企业等
数据通道，实时同步船舶到离港、班次变更等动态信
息，消除信息差。以船期为核心调整警务模式，将警力
布防、安检查验、交通疏导等工作精准绑定各时间节
点，实行一船一专班、定时定责定岗。在泊位、安检口、
进港通道等关键区域前置警力与应急装备，在船期高
峰提前驻勤值守，确保船到警到、响应无延迟。依托智
慧警务系统开展全程可视化监管，根据船期调整与现
场态势动态优化勤务部署。建立区域联勤机制，整合特
警、乘警与派出所相邻区域的警力，相互支援、协同
作战。
  “春节临近，我们即将迎来节前学生流与务工流叠
加高峰，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全力守护‘黄金水道’。”烟
台港航公安局乘务警察大队乘警长肖政强说。肖政强
是大型客滚船“中华复兴”轮的驻船乘警。每天8点30分
前，他都会准时到岗，对上船车辆和旅客进行检查。10
点30分“中华复兴”轮从烟台开航，21点20分从大连返
航，返回烟台港时已是次日凌晨3点。航行途中，肖政强
严格执行勤务要求，每隔2小时对客舱、甲板等船舶重
点区域进行无死角巡逻，第一时间处置巡查中发现的
各类安全隐患与突发问题。
  众多像肖政强一样的烟台港航公安民警，用日复
一日的坚守，筑起平安防线。

守护好移动的“海上社区”

  客滚船这一运输形式，兼具人员高度密集与车辆
货物混杂的双重特点，承担旅客、车辆的跨海运输任
务，如同一座座移动的“海上社区”，其安全管控难度与
要求远高于普通客运。
  “这里的安全，不是一道简单的安检门。”港航公安
局客运派出所所长王斌说，它是人、车、货、船、港“五位
一体”的系统“守护工程”，任何一个环节的微小疏漏，
都可能成为安全风险。

  烟台港航公安立足人、车、货、船、港，
全维度发力护航客滚船运输平安。
  严管“人”方面，做好全流程核验管控，
严格落实水路客运实名制查验，做到人证
票一致、人证比对核验全覆盖，严防冒用身
份、无证登船等进站登船情况。在候船厅、
检票口、登船梯等人员密集区布控警力，实
行步巡、车巡、视频巡、无人机巡立体化巡
防，快速处置拥挤踩踏隐患、旅客纠纷等。
配备乘警随船执勤，提供应急救助、矛盾调
解、政策宣传服务，保障旅客全程出行
安全。
  严管“车”方面，科学布设进港分流点、
待渡区、安检点，实施分级管控、错峰进港，
联动港企优化预约、扩容待渡场地，缓解拥
堵。重点管控客滚车、危化品运输车等，运
用智能监控、空中巡航实时监测车流，动态
调整疏导方案，保障进港、安检、登船全链
条畅通。
  严查“货”方面，全维度安检溯源，严防
违禁危险品上船。执行人过安检门、包过安
检仪、车过安检机、货过查验台的全域安检
标准，对随车货物、旅客行李、滚装车辆载
货开展全覆盖检查，重点查缴易燃易爆、管
制器具、剧毒腐蚀、违禁化学品等禁运物
品，坚决把安全隐患堵在港外、挡在船外。
  盯守“船”方面，动态监管护航，压实船
舶安全主体责任。联合海事、船公司建立一
船一档，开展船舶消防、救生、应急通道隐
患专项排查，督促整改设施缺损、预案不
实、人员无证上岗等问题。落实随船安保与
乘警常态化执勤，开展船上治安巡查、消防
检查、应急演练。
  守护“港”方面，以港口码头、客运站、
航道、锚地为核心，构建水陆空立体化防控
圈，加密警务站、卡点、巡线布防，提升见警
率与管事率。深化海事、边检、交通等多部
门联勤联动、信息共享、联合处突机制，统
一调度、快速响应。开展港区基础设施、消
防管网、监控盲区、危货储罐等重大隐患排
查整治，打击涉港侵财、扰乱生产秩序、非
法作业等违法犯罪，维护港口运营秩序与
生产安全。
　　一系列措施让运输秩序更加平稳。
2025年，烟台港航公安共安全接送客滚船
舶8400艘次、旅客295万人次、车辆84万
辆次。

快速出警回应群众需求

　　1月28日上午12点，两辆等待上船的车辆因抢道发
生剐蹭，双方司机下车后发生激烈争吵。
　　“都别急！咱们抓紧时间拍照固定证据，走保险的
快处程序，别耽误了开船。”正在巡逻的孙旭毅迅速赶
到，从发现异常到劝停争吵只用了不到30秒。5分钟后，
现场拍照、信息登记完成，在孙旭毅引导下，双方驶离
通道至快处点进一步处理。“这种情况必须快速处置，
否则会影响后面几百辆车、上千人的行程。”孙旭毅说。
　　“港口环境相对封闭，小摩擦极易在焦急情绪中迅
速升温。”肖政强说。快速出警，快速化解矛盾，快速回
应群众需求……“快”是烟台港航公安刻在骨子里的工
作基因，更是维护秩序的“稳定器”。
　　据了解，烟台港航公安着眼于乘船旅客和旅游团
体需求，在管辖的5个客运站、9艘客滚船舶开设公安服
务站，安排场站民警和驻船乘警24小时进驻和随船服
务，推行从购票到登船“一站式全程”服务。加大巡逻防
控力度，对安检口、检票口、进出站口等易拥堵部位加
大警力部署。加强与客运部门沟通联动，动态获取每日
船期和车、客流量情况，采取分批进站、多口检票、提前
登船等方式疏散人群，避免出现聚集拥堵问题。围绕暑
运、春运期间多发的物品遗失、突发疾病等求助类警
情，完善相关救助帮扶措施，向旅客提供更细致贴心的
服务。
　　同时，以提高港口海运通航效率、维护船舶航行安
全为目标，与涉海部门建立联动机制，共同整治、打击
非法占用港内锚地航道、钓鱼捕捞等阻碍航行安全的
违法行为，确保了航道安全顺畅。
　　“看到这些警察，心里就踏实。他们办事利索，不讲
虚的，有啥困难真帮忙。”一位常年在烟台和大连间往
返的货车司机说。
  2025年，烟台港航公安解决旅客求助420起，用一
件件小事温暖着旅客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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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港口的深冬，寒意深入骨髓。气温跌至零下十
几度，凛冽的海风穿透执勤民警的大衣直侵皮肤。尤其
是凌晨时段，寒冷伴着疲惫，是对执勤民警意志最严酷
的考验。
　　天色微明时，乘客经常看到民警的睫毛、帽檐与
肩章上凝起一层薄冰。当返乡的旅客裹紧厚衣服匆匆
走下客船，奔向温暖的接驳车与亲人时，现场民警却
丝毫不能松懈，依旧在各自的岗位上保持高度清醒与
专注，直到最后一名旅客安全离开，最后一辆车驶离
码头。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处处体现直抵人心的细
节。在对烟台港航公安一线民警的采访中，一个个真实
而朴素的瞬间打动了记者。正是这些细碎又真切的画
面，勾勒出藏蓝身影护航春运、守望归途的初心。除了
常态化巡逻、安检、接处警，民警还是“活地图”和调解
员，及时处理发生的矛盾纠纷和紧急求助，他们用专业
与坚守把漂泊的旅途守护得安稳踏实。
　　浩瀚的渤海之上，烟台港航公安民警以警徽为灯，
以坚守为舟，把对职业的忠诚、对群众的牵挂，化作日
复一日的值守，让平安航线的底色愈发厚重而温暖。

□ 本报记者 韩丹东
　　
  “下班出地铁，步行几分钟就能接孩子，特别便
利。”四川省成都市民李女士近日对《法治日报》记者
说。她口中的“便利”，来自当地推进的“蓉易托”社区智
慧托育中心建设。
  据介绍，成都市以“15分钟托育服务圈”为目标，利
用社区现有设施建设托育点，提供全日托、临时托等灵
活服务，还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入专业机构运营。
  这是地方践行国家普惠托育政策的一个生动
缩影。
  2025年6月1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七部门联合印
发《关于加快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提出加快构建以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为
枢纽，以托育机构、社区嵌入式托育、幼儿园托班、用人
单位办托、家庭托育点等为网络的“1+N”托育服务体
系，提供方便可及、价格可接受、质量有保障的普惠托
育服务。
  2025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托育服务法（草
案）》（以下简称托育服务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
委会审议，并于当月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托育
服务法治化建设迈出重要一步。
  在托育政策体系加快完善的背景下，多地正有序
推进普惠托育工作。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实践中仍存
在小区配套托育园建设滞后、部分民办机构不合规、机
构收费超过居民预期等问题，亟待解决。

地方实践中的“普惠样本”

  今年1月20日，北京市托幼一体化工作现场会在昌
平区召开。据介绍，北京已基本构建起以公办幼儿园为
主渠道提供普惠托位的供给格局，并通过鼓励已开设
学前教育专业的本科高校设置早期教育及托育服务专
业方向、在职业学校中设置“3+2”中高职项目、开展从
业人员分层分类培训等措施推动托幼队伍一体建设，
全面提升托幼服务水平。
  昌平区回龙观镇建设了回龙观中心霍营幼儿园，
并在建园时实现托班与大中小班同步设计、建设、使
用，12个班级中专门设置3个托班，60个托位在开园前
就被抢报一空。
　　今年1月初，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第四
幼儿园“萌宝驿站”正式揭牌成立，提供2—3岁幼儿托
位60个，室内配套建设有小型游泳池、感统训练区、大
型淘气堡等特色功能区域，并配备了适配幼儿的玩具、
绘本、桌椅及安全防护设施。
  托育机构的顺利运营，离不开政府的配套举措。
　　据了解，杭锦旗简化了备案流程，由卫健部门牵
头，联合消防、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一站式”审核，13家
机构已完成备案，备案率86.6%。当地还推出“建设补
贴+运营补贴”组合拳：对新建普惠托育机构，按每个
托位1万元发放建设补贴；运营后，按每人每月300元至
500元发放运营补贴。2025年新增的2个“萌宝驿站”，就
是用补贴资金改造的闲置社区用房，每个驿站提供20
个托位，月费1000元，一开放就立刻满员。
　　医育融合也在杭锦旗落地见效。旗妇幼保健院与
所有托育机构签订合作协议，每月派医生上门开展健
康检查，建立“一站式”应急绿色通道。
  “这里离家近，保育费比请保姆便宜一半。”在江苏
省南京市溧水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安心托育”，
带着30个月大幼儿的居民赵女士对机构赞不绝口。

  作为溧水区首家公办托育机构，“安心托育”占地
2000多平方米，共3层，内设标准化教室，以及医育坊、
美育坊、体育坊、食育坊、智育坊等特色化功能区域。中
心采用“国企建设办托+市场化专业运营”模式，按照
“品牌化、市场化、标准化”原则，实现品牌形象、服务标
准、师资培训、膳食管理、运营体系统一管理，进一步推
进溧水公办连锁托育园建设。目前中心设置乳儿班（6
月至12月龄）、托小班（13月至24月龄）、托大班（25月至
36月龄），提供140个托位。

民办机构存在供需失衡问题

  根据2025年5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关于开展
全国托育服务质量提升行动（2025—2027年）的通知》要
求，托育机构须参照规范配置托位和保育人员。同时，
独立设置的机构需配备至少1名保安人员。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不少小型机构因规模不足（仅
20至30个托位），根本无法满足配置要求。
  近日，记者走访天津一家托育机构看到，500多平
方米的场地里划分了阅读角、感统训练区、厨房等，几
名保育员正在陪小朋友玩玩具。
  该机构负责人李先生介绍，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托
育机构应当及时向机构所在地的县级卫生健康部门备
案，登录托育机构备案信息系统，在线填写托育机构备
案书、备案承诺书，并具备以下材料：营业执照或其他
法人登记证书；托育机构场地证明；托育机构工作人员
专业资格证明及健康合格证明；评价为“合格”的《托幼
机构卫生评价报告》；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明；法律法
规规定的其他相关材料。提供餐饮服务的，应当具备
《食品经营许可证》。
  “然而实践中，不少托育机构缺少合规证件，有些
甚至就‘隐藏’在居民楼里。但是因为离幼儿家里近且
便宜，成为许多低龄娃家长的选择。”李先生说，一些家
长对于托育机构的认知存在误区——— 他们将托育机构
仅视作“让孩子有人看管”的地方，而忽视了机构安全
性、员工专业性等问题。他透露，许多机构所谓的“保育
员”往往培训几天就上岗。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判断孩
子的情绪需求，更谈不上早期启蒙。
  李先生说，现在的托育市场，尤其是对于民办托育
机构而言，正处于一种尴尬的供需失衡境地：一方面，
一些有“刚需”的家庭找不到合适的托育点，要么离得
远，要么价格贵；另一方面，合规的托育机构数量较为
有限，且因为选址、价格问题，可能存在“招不满”的
问题。
  有数据支持李先生提到的困境：2024年9月的《国
务院关于推进托育服务工作情况的报告》指出，2023
年，全国民办托育机构占全部托育机构的89.5%，平均
托育服务收费价格（不包括餐费）为1978元/人/月，与
群众的支付能力和期待存在较大差距，许多有送托需
求的家庭望而却步。“家庭送托难”与“机构收托不足”
并存，2023年全国托位实际使用率仅为46.7%。

立法明确机构管理标准

  受访专家认为，从《意见》的出台，到托育服务法
草案提请审议，国家层面对于发展普惠托育的重视
度可见一斑。因此，对于当前市场上存在的部分民办
机构不合规、合规机构供不应求等诸多问题，亟须通
过立法完善制度框架、明确管理标准，兼顾规范与发
展，既要划定行业底线遏制乱象，也要优化发展环境
激发市场活力，推动普惠托育服务提质增效、覆盖

更广。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苟博程认为，
当前托育行业的很多问题，根源在于法律边界不清晰。
要推动普惠托育发展，首先需通过立法明确托育机构
管理的相关标准，明确备案为“信息告知+信用承诺”，
杜绝部门擅自增设前置条件；其次，补贴政策要履行公
平竞争审查，公示标准和流程。可以将《托育机构质量
评估指南》的量化指标嵌入补贴发放机制，服务质量达
标才能拿到全额补贴，倒逼机构提质。
　　对于价格调控，苟博程建议严格遵循价格法，政府
指导价制定需经过成本调查、专家论证、听证等程序，
允许机构在指导价上下15%范围内浮动，但必须公示
成本构成，比如租金占比、员工工资占比，保障家长的
知情权。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强调，托育作
为公共服务，应遵循均等化原则。财政经费可直接发放
给家庭，由家长自主选择托育机构，这样能形成适度竞
争，倒逼机构提升服务质量。同时，要构建托育师资分
级培训体系，将托育人员纳入国家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提高薪酬待遇，解决“招人难、留人难”问题。
  储朝晖认为，托育要实现“均等化”，不能只靠公办
机构，必须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过往学前教育发
展的经验表明，政府财政能力有限，需通过稳定政策吸
引民营资本参与，“比如明确民办托育机构的准入标准
和发展空间，避免政策频繁变动；财政补贴要及时兑
现，不能让机构‘等米下锅’”。

漫画/李晓军  

普惠托育法治化建设持续推进

民办托育机构如何实现“平价又合规”

  普惠托育，一头连着家庭的“育儿焦虑”，一头系
着社会的“生育友好”。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七部委联
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
意见》，以“1+N”服务体系构建为核心，为破解“托育
难”划定了清晰路径。但在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
里”，仍存在一定障碍——— 合规机构因成本压力收费
较高，无证机构却凭借低价就近抢占市场；家长盼着
“方便可及、价格可接受”，机构却困于“备案难、补贴
少”的生存困境。
　　普惠托育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制度保障的“硬
支撑”与服务体系的“软环境”。正如受访专家所言，
法律边界的清晰化是前提，需通过地方立法明确托
育备案的“信息告知+信用承诺”属性，杜绝部门擅自
增设前置条件；补贴政策的精准化是关键，应将服务
质量量化指标嵌入补贴发放机制，让合规者得实惠、
优质者受激励；师资建设的专业化是核心，需构建分
级培训体系与职业技能认定机制，通过提高薪酬待
遇破解“招人难、留人难”的行业困局。唯有将这些制
度设计落到实处，才能让民办托育机构卸下包袱、轻
装上阵，在“平价”与“优质”之间找到平衡。
　　未来，随着补贴覆盖面的扩大、师资培训的完
善、价格调控的落地，普惠托育必将发展成为群众生
活的“幸福支点”，托举起更多家庭的育儿希望。当
“1+N”服务体系真正扎根社区、触手可及，当每一个
家庭都能告别“托育焦虑”，当托育服务成为方便可
及、价格可接受、质量有保障的基本公共服务，这项
民生工程便真正践行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初
心，为社会发展注入温暖而持久的力量。


